附件4
文化艺术素养模块（M4）测评细则
文化艺术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文化底蕴、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，包括三方面评价指标，即参加文化艺术活动、文化艺术比赛及发表文化艺术作品情况。
文化艺术素养总分（100分）=参加文化艺术活动分值（20分）+参加文化艺术比赛分值（60分）+发表文化艺术作品分值（20分）
（一）参加文化艺术活动分值（20分）
学生参加由本校、本院统一组织的文化艺术展览、高雅艺术进校园、文体赛事啦啦队等有关活动时，凭相关证明，每参加1次获得3分。
（二）文化艺术比赛（60分）
文化艺术比赛主要包括校内外组织的歌曲、舞蹈、演讲、书法及绘画等活动，其中个人获得国家级比赛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分别对应分值为60/50/40分、省部级比赛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分别对应分值为50/40/30分、地市级比赛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分别对应分值为40/30/20分、校级比赛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分别对应分值为30/20/10分、院系级比赛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分别对应分值为20/10/5分。团队竞赛获奖者参照个人加分减半进行加分。同一比赛获奖项目按最高奖项加分。
学院最美笔记评选活动，校级个人第一/二/三名分别加20/10/6分，院级个人第一/二/三名分别加10/6/2分。院内其他各项文艺类竞赛，个人第一/二/三名分别按院系级标准加分；团体竞赛获奖者比照以上个人加分的80%进行加分；个人与团体不得累计加分。
在学院迎新晚会、毕业生晚会中，参加演出的学生加2分/人。代表学院参加学校“五月花海合唱比赛”和对合唱进行全程指导的同学加2分/人，此加分与合唱比赛名次加分不冲突。（以上活动参与仅限于本学校、本院系）
学生个人参加学校其他的“学生组织”或“社团”组织的文化艺术类竞赛获奖者不予以加分。
三、发表文化艺术作品分值（20分）
非新媒体小组、团学成员的学生在年级公众号、学院公众号发表的非诗歌类文章应在800字以上（新闻除外）、短视频等每篇加2分，非校级社团成员在学校官方公众号发表的非诗歌类文章、短视频等每篇加4分。
本院同学在国家级期刊、杂志、报纸、新媒体等平台上发表的非诗歌类文章应在800字以上（新闻除外）加20分；在省部级期刊、杂志、报纸、新媒体等平台上发表的非诗歌类文章应在800字以上（新闻除外）加10分/次，在地市级期刊、杂志、报纸、新媒体等平台上发表的非诗歌类文章应在800字以上（新闻除外）加5分/次，同时多人署名得分均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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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参加由本校、本院统一组织的文化艺术展览、高雅


艺术进校园、文体赛事啦啦队等有关活动时，凭相关证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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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艺术比赛主要包括校内外组织的歌曲、舞蹈、演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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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项目按最高奖项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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